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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闻稿              2015 年 12 月 18 日  

 
永隆银行将成为首批分销内地互认基金银行 

贯通中港金融  为客户捕捉内地投资机会 

 

(2015年 12月 18日，香港 )  ─随着中港两地证监会于今天 (2015年 12月

18日 )正式批出首批中港互认基金，永隆银行有限公司（「本行」）

计划分销华夏回报证券投资基金，并将成为首批分销内地互认基金银

行，预计于 2016年 1月初发售。  

 

永隆银行一向紧随内地市场开放所带来的新机遇，凭借丰富的财

富管理经验和独有的中港金融联系，致力为客户提供最佳的基金产

品。中港互认基金于 2015 年 5 月公布以来，本行已就有关推出的事

宜作出部署，积极与相关的基金公司洽商分销事宜及作尽职审查等工

作，准备就绪以迎接正式批出首批基金的重要时刻。  

 

   永隆银行执行副总裁兼私人银行及财富管理部主管谭剑伟表示：

「永隆银行非常欢迎两地基金互认安排。本行相信虽然现时投资者对

内地市场转趋审慎，但长远而言，基金互认可提供另一渠道及更多元

化的产品让香港投资者参与内地市场。香港投资者将可以买到真正由

内地本土团队操作的基金。与现有的中国基金相比，内地互认基金将

更紧贴内地经济转型、政策方向及市场变化。在互认机制下，可为香

港投资者提供更多专门性及更具潜力的 A 股基金。」  

 

他续道 :「虽然只有 4 只内地基金获批，但相信若日后运作畅顺，

稍后将会继续批出其他基金。同时，亦会吸引更多内地的基金公司，

将旗下基金申请『南下』，为香港投资者带来更多产品选择。故此，

在这个新机遇下，为永隆银行的跨境银行业务带来新的动力，有利本

行壮大跨境金融业务。」  

 

有关详情请亲临本行各分行，浏览本行网站 www.winglungbank.com

或致电本行投资服务热线 (852) 2526 5555 查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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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险披露声明：  

此乃投资产品而部分涉及金融衍生工具。投资决定是由阁下自行作出

的，但阁下不应投资在该基金，除非中介人于销售该产品时已向阁下

解释经考虑阁下的财务情况、投资经验及目标后，该产品是适合阁下

的。  

 

以上数据只供参考，并不构成及不应被视为任何建议、推销、游说客

户认购或出售任何投资产品。投资涉及风险。投资产品价格可升可跌，

甚至变成毫无价值。过往业绩并非日后表现的指标。投资未必一定能

够赚取利润，亦可能会招致损失。投资者应根据本身投资经验、投资

目标、财务状况及承担风险程度等因素去衡量是否适合投资于该产品

上。若有需要，请咨询独立专业建议。投资者作出任何投资决定前，

应详细阅读有关之章则及条件与投资产品认购章程内的风险披露声

明。  

 

本文件未经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审核。  

 

 

关于永隆银行：  

永隆银行创立于 1933 年，是香港具悠久历史的华资银行之一，素持

「进展不忘稳健、服务必尽忠诚」之旨，为客户提供全面银行服务，

包括存款、贷款、投资理财、证券、信用卡、网上银行、银团贷款、

企业贷款、押汇、租购贷款、汇兑、保险代理、强制性公积金等。永

隆银行更透过全资附属公司提供期货经纪、保险经纪及一般保险承

保、物业管理及信托，以及受托代管等服务。本行现于香港、中国内

地、澳门及海外机构网点超过 45 家，员工逾 1,800 人，截至 2015 年

6 月 30 日，综合资产总额为港币 2,649 亿元。永隆银行于 2008 年成

为招商银行集团成员，按资产总额计，招商银行为中国第六大商业银

行，现已跻身全球百大银行之列。  

 
有关永隆银行之更多资料，可浏览本行网页 www.winglungbank.com。 

 
 

传媒查询  

永隆银行  

企业传讯部  

电话： 2826 2767 

传真： 2869 7713 

电邮： corpcomm@winglungbank.co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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